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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6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
立项工作的通知 

各教学单位： 

为强化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训练，进一步提升大学生科学研

究、项目研发、技术创新和社会实践能力，根据教育部、辽宁省教

育厅相关文件精神，学校决定开展 2026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

划项目（以下简称大创项目）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项目申报类型 

（一）创新训练项目：学生团队在导师指导下，自主完成创新

性研究项目设计、研究条件准备和项目实施、撰写研究报告、成果

（学术）交流等工作，项目执行期原则上为 1 年。 

（二）创业训练项目：学生团队在导师指导下，团队中每个学

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扮演一个或多个具体的角色，完成编制商业

计划书、开展可行性研究、模拟企业运行、参加企业实践、撰写创

业报告等工作，项目执行期原则上为 1 年。 

（三）创业实践项目：学生团队在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指

导下，采用前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（或创新性实验）的成果，提出

一项具有市场前景的创新性产品或者服务，以此为基础开展创业

实践活动，项目执行期原则上不超过 2 年。 

二、项目申报类别 

项目分为重点领域支持项目、一般项目。 

（一）重点领域支持项目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、面向经济主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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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，鼓励引导大学生围绕

基础学科以及新工科、新医科、新农科、新文科等关键领域开展创

新实践。重点支持领域项目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择优推荐（指

南见附件 1）。 

（二）一般项目。重点支持领域外的项目。 

三、项目申报要求 

（一）学生团队 

1.面向全日制在校本科生。 

2.团队组建：项目申报以学生团队为单位，每个团队由 3-5 名

学生组成（包含负责人在内，不超过 5 人）。项目负责人距离毕业

至少有一年的时间，原则上四年制专业的大三学生不作为项目的

负责人。每名学生在校期间只能主持一次大创项目，参与项目不超

过三次，若主持或参与项目未按期结题，不得主持或参与新的项目

申报。鼓励学科交叉融合，鼓励校企合作产学研项目申报。 

（二）指导教师：每个项目配备校内指导教师不超过 2 人，

校外指导教师不超过 1 人。指导教师两年内指导项目合计不得多

于 6项，若所指导的项目有未按期结题或未通过项目中期审核的，

两年内不得指导新的项目。鼓励聘请优秀企业家或行业专家担任

项目导师。 

（三）申报原则：指导教师和项目成员对申报项目知识产权负

责，不得以相同、相似题目及内容进行重复性申报。已列入前期大

学生创新创业计划的项目不能重复申报（连续深入研究的项目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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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需单独提出申请），对重复申报的负责人和指导教师，取消次

年申报资格。 

（四）申报办法：通过“沈阳师范大学大创项目管理平台

（210.30.208.67）”（以下简称“项目平台”）进行申报，项目申

请须通过所在学院（部门）审核，并由学院（部门）给出推荐校级

项目、确定为院级项目的审核意见，学校不接受个人项目申报。 

四、项目评审环节 

（一）申报单位初审：本着“兴趣驱动、重在过程、凝练特色、

打造精品”的原则，各单位组织学生申报并进行初审，在项目平台

给出评审意见。各单位推荐校级以上项目数量原则上不超过所在

单位申报项目总数的 2/3，上报推荐名单时须按项目推荐排序报送。 

（二）学校评审：学校组织专家对各单位推荐的符合要求的项

目进行评审，确定校级、省级和国家级立项项目，并在全校范围内

公示。获评校级以上的项目需按学校“创赛联动”要求，参加 2026

年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。 

（三）项目答辩：项目答辩是评定省级和国家级项目的重要环

节，40%左右的校级项目可参加路演答辩。 

五、项目申报流程 

（一）网上填报： 

1.注册：所有参加 2026 年大创项目立项的指导教师及学生（含

项目成员）均需在项目平台首页完成账号注册（详见附件 5：沈阳

师范大学大创项目管理平台学生用户使用手册（2.0 版）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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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申报：项目负责人必须准确填报项目信息，填报过程中注意

页面要求和提示（详见附件 3：立项申报填写须知）。 

3.指导教师审核：指导教师在大创平台对所指导的项目内容进

行审核（详见附件 6：沈阳师范大学大创项目管理平台指导教师用

户使用手册（2.0 版））。 

4.项目单位审核：各单位审核立项申请，要按照不超过申报项

目总数 2/3 的比例确定校级项目。通过初审的项目无法撤回和修

改，直接进入校级专家评审环节。 

（二）材料提交： 

各单位需提交《2026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初审汇

总表》（详见附件 4）电子版一份，以及经主管领导签字、加盖学

院公章的 PDF 版一份，并将上述两份材料一并发送至邮箱：

470186368@qq.com。数据可通过大创管理平台导出（管理员点击

“导出数据”键，即可导出本单位数据）。汇总表内项目序号与大

创管理平台上所报立项申请编号相同。 

六、工作时间安排 

第一阶段、学生填报项目、指导教师审核：项目负责人于 3 月

9 日—4 月 10 日期间通过大创平台申报，同时指导教师给出审核

意见并完成审核。 

第二阶段、项目单位审核及汇总上报：项目单位于 4 月 11 日

—4 月 17 日对本单位项目完成审核和定级推荐。并于 4 月 17 日下

班前，将《2026 年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初审汇总表》电子版一

mailto:项目单位于4月11日—4月17日对本单位项目完成审核和定级推荐。4月17日下班前将《2026年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初审汇总表》电子版发送到指定邮箱（470186368@qq.com）。
mailto:项目单位于4月11日—4月17日对本单位项目完成审核和定级推荐。4月17日下班前将《2026年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初审汇总表》电子版发送到指定邮箱（470186368@qq.com）。


 - 5 - 

份及经主管领导签字、加盖学院公章的 PDF 版一份，一并发送至

指定邮箱：470186368@qq.com。 

第三阶段、专家评审：4 月 18 日—4 月 24 日，大创中心组织

专家评审。4 月 30 日公布参加校级答辩项目名单。 

第四阶段、校级答辩：5 月 6 日—5 月 12 日，大创中心组织

路演答辩，遴选国家级、省级项目。 

第五阶段、评审结果公示，公示期三天。 

第六阶段、公示期满后，获批校级以上项目需在省级管理平台

填报项目，待辽宁省教育厅审核通过后公布项目编号（具体时间以

省教育厅文件通知为准，另行发布）。 

七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

与管理工作，对申报资料真实性进行严格把关，确保申报评审工作

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 

（二）项目管理按照《沈阳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

项目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详见附件 2）执行。学校将对校级以上

项目进行中期检查和结题验收，对无明显进展的项目撤销立项。国

家级、省级项目结题时须参加学校安排的结题验收答辩。 

（三）项目申报初审权由项目负责人和指导教师所在的二级

学院或教学单位所属，其他单位无审核权限。项目成果遵循项目负

责人和指导教师所在单位两条线分别计算的原则。 

（四）学生应充分考虑自身大学生涯规划，确保有充足的课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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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方可申报项目。项目一经立项，项目成员、指导教师无特殊情

况不得中途退出。 

（五）本通知所涉及的时间节点，如因特殊情况需要调整则另

行及时发布。 

（六）项目申报如有疑问，项目负责人可加入 2026 年大创项

目咨询群（1-4 群），群内有工作人员进行答疑。 

八、联系人 

联系人：郭老师（校团委 015 办公室） 

联系电话：8659334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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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“国创计划”重点支持领域项目指南 

          2.沈阳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办

法（修订） 

          3.沈阳师范大学“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”项目申报

填写须知 

          4.2026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初审汇总表 

          5.沈阳师范大学大创项目管理平台学生用户使用手册

（2.0 版） 

          6.沈阳师范大学大创项目管理平台指导教师用户使用

手册（2.0 版） 

          7.沈阳师范大学“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”项目申报

书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团委 

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3 月 9 日 


